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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 

关于强化落实“人才工程”的暂行办法 

 

为深入实施“人才兴院”主战略，强化落实“人才工程”首

要任务，着力推进学院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学校有关政策规定，

结合学院发展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成立学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高松、褚兆勇 

成员：郭宗和、王建兴、刚宪约、李波、张学义、刘永启、

谭德荣、曲金玉、代祥俊。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波 

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和推动实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召开人才

工作推进会，研究解决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障

人才引进工作顺利开展。 

二、明确重点、落实责任、强化激励 

（一）引才重点方向及责任人 

表一：各系部引进与培养人才重点方向及责任人 

系部 研究方向 责任人 联系院领导 重点引进人才 

车辆工 新能源汽车 张学义 高松 重点引进和培养省部



程系 
汽车系统动力学 李迪 

级以上学术带头人和

青年学术骨干。 

交通运

输系 

智能汽车 

轨道交通 
曲金玉 郭宗和 

重点引进和培养具有

教授职称的学术带头

人和青年学术骨干。 

交通工

程系 
智能交通 谭德荣 王建兴 

重点引进和培养具有

教授职称的学术带头

人和青年学术骨干。 

能源与

动力工

程系 

热能工程 

动力机械及工程 
刘永启 褚兆勇 

重点引进和培养省部

级及以上人才和青年

学术骨干。 

力学教

学部 

流体力学 

工程力学 
代祥俊 刚宪约 

重点引进和培养教学

名师和青年学术骨干。 

（二）激励措施 

  1.推荐并协助成功引进或入选两院院士/海外杰出人才。

每全职引进 1名，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20万元；每柔性引进 1名，

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5 万元；每入选 1 名，给予入选者资助 20 万

元。 

2.推荐并协助成功引进或入选国家级人才、海外知名大学教

授、海内外相当水平优秀人才（达到学校第二层次人才标准）等。

每全职引进 1名，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10万元；每柔性引进 1名，

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3 万元；每入选 1 名，给予入选者资助 10 万

元。 

3.推荐并协助成功引进或入选国家优秀青年人才、海外知名

大学副教授、或海内外相当水平优秀人才（达到学校第三层次人

才标准）等。每全职引进 1名，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6万元；每柔

性引进 1名，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2万元；每入选 1名，给予团队

带头人资助 6万元。 



4.推荐并协助成功引进或入选省级人才等；每全职引进 1名，

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3万元；每柔性引进 1名，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1 万元；每入选 1名，给予团队带头人资助 3万元。 

5.推荐并协助成功引进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主持过国家级

科研项目并发表过高水平论文，或其他高水平教学科研成果的学

科与专业建设急需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副教授；海外高水平

大学助理教授，或学校优势特色学科、紧缺专业急需的毕业于世

界大学学科排名前 100的优秀海外博士等第四层次人才。每全职

引进 1名，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2万元。 

6. 推荐并协助成功引进 1 名四层次以下教授或副教授，资

助引荐个人 1.5万元。 

7.推荐并协助成功引进 1名青年博士资助引荐个人 1万元。 

8.推荐并协助成功引进 1个国家级创新团队给予引荐个人资

助 20万元；引进 1个省部级创新团队给予引荐个人资助 10万元；

入选国家级创新团队，给予团队资助 20 万元，入选省级创新团

队，给予团队资助 10万元。 

三、强化人才工作组织、切实保障完成任务 

（一）实行联系院领导挂包负责制，指导推动系部人才工程

顺利开展。 

（二）学院年初制定并下达各系部人才工作任务指标，各系

部制定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计划和举措，经学院批准后组织实

施，各系部开展人才引进与培养所发生的有关费用由学院负责。 

（三）支持各系部在国内外相关人才集中地/单位设立人才

引进联系人和引才引进基地，建立与重点地区/单位的人才引进



长效联系机制（附表一）。 

（四）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人才工作推进会，及

时掌握工作进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推动人才工作顺利开

展，确保完成人才工程建设任务。 

四、完善系部考核办法，加强对系部人才工作考核 

在系部考核办法中，适当增加人才工作权重，在考核评优时

对完成年度人才引进任务 60%以下的系部及其主任、副主任实行

一票否决制。 

五、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 

                               

 

 

2020 年 3 月 11 日 

 

 

附表一: 

建立拟引进人才单位信息表及定期联系制度 

单位 研究方向 拟引进人才单位 联系人 责任人 

车辆工程

系 

新能源汽车 

  

张学义   

  

汽车系统动力学   李迪 



 

  

交通运输

系 

智能汽车 

轨道交通 

  

曲金玉   

  

交通工程

系 
智能交通 

  
谭德荣 

  

能源与动

力工程系 

热能工程   
刘永启 

动力机械及工程   

力学 
流体力学   

代祥俊 
工程力学   


